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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政部國土永續發展基金管理會
第11次會議

報告單位：內政部營建署
會議時間：110.11.16



關於110年度國土永續發展基金執行情形，
報請公鑒。

報告單位：內政部營建署
會議時間：110.11.16

壹、前言

貳、業務計畫實施內容

參、業務計畫執行情形

肆、相關改進措施

報告案 1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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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續將俟立法院審竣後，始為本年度核定基金額度，
故相關辦理內容將依立法院核定金額酌予調整。

本基金110年度部核列數為新臺幣2億2,347萬2千元

壹、前言

經行政院主計總處審查核列數為新臺幣2 億364 萬 7 千元

目前刻於立法院審查本基金來源及用途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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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國土利用現況調查
2. 使用許可操作示範案例
3. 國土計畫土地使用管制規定案例模擬及分析
4. 國土計畫土地使用管制規則既有權利(益)保障原則研析
5. 指認生活地景空間及研擬國土空間發展策略建議

全國
國土
計畫

 國土永續發展相關計畫

1. 補助直轄市、縣（市）政府辦理鄉村地區整體規劃
2. 國土功能分區劃設輔導團隊：成立直轄市、縣市國土功能分區
輔導團，以協助提供政策方向及規劃技術服務

3. 其他國土計畫相關行政作業：協助直轄市、縣（市）政府辦理
國土計畫審議作業，以及協助督導直轄市、縣（市）國土功能
分區劃設工作

直轄
市、
縣(市)
國土
計畫

辦理基金管理會會議召開等執行運作相關事項
 一般行政管理計畫

貳、業務計畫實施內容
→編列新臺幣2 億354 萬7 千元

→編列新臺幣10 萬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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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土永續發展相關計畫

截至10月底累積執行數為新臺幣7,902萬5千元，年度預算數為新臺幣1億
2,781萬元，執行率為61.83%，主要係因本年度部分委辦案正辦理招、決
標作業，尚未撥付第一期款所致。

 110年度截至10月底實際執行數為新臺幣1億3,119萬9千元，年度預算數為

新臺幣2億354萬7千元，執行率為64.46%。

 就委託調查研究案及補助政府機關(構)之執行情形，分別說明如下：

參、業務計畫執行情形

1.委託調查研究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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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土永續發展相關計畫

參、業務計畫執行情形

1) 原110年預算係為補助直轄市、縣（市）政府辦理鄉村地區整體規劃及
國土計畫違規查處作業，前者刻由直轄市、縣（市）政府辦理發包作
業中，尚未請款；後者因本部營建署刻與直轄市、縣（市）政府研議
後續執行機制，尚未核定補助，故尚未撥付相關款項。

2) 本補助經費截至10月底累積執行數為新臺幣4,745萬6千元，年度預算數
為新臺幣4,800萬元，執行率為98.87%。

2.補助政府機關(構)

主要係因支應「補助直轄市、縣（市）政府辦理國土功能分區劃設經
費」所致；該經費源於本部前於107年8月6日核定補助直轄市、縣
（市）政府辦理國土功能分區劃設經費，及108年9月10日核定增加
之補助款，合計1億5,637萬元，嗣配合「國土計畫法」修法時程，直
轄市、縣（市）政府辦理進度因應順延，目前持續辦理規劃作業，以
致本（110）年仍有相關補助經費撥付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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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業務計畫執行情形

3) 為評估本年補助費支用需求，本部營建署以110年9月6日營署綜字第
1101174706號函請有關直轄市、縣（市）政府就補助案辦理情形函覆預
計請款金額及請領時點，預估將超出補助費預算金額4,578萬1,193元，故
本部刻辦理超支併決算作業。

 主要係本年度僅召開2次會議（110年3月4日召開第9次會議、110年10月
16日召開第10次會議）所致。

 110年度截至10月底實際執行數3萬1千元，年度預算數為10萬元，執行率
為31%。

一般行政管理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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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部營建署刻按政策方向，積極辦理相關委託調查研究案之招、決
標作業，並按月檢討辦理進度。

 目前「鄉村地區整體規劃示範案例」、「都會區域計畫推動平台及
先期研究計畫」、「原住民族土地使用規劃輔導服務團委託專業服
務案」、「因應氣候變遷之國土空間規劃策略建議」、「原住民地
區之鄉村地區整體規劃示範規劃案」等案業已完成委外評選或簽約
作業，至其餘案件刻積極辦理委外招標作業中。

 至其餘案件刻積極研議委辦工作項目中。

肆、相關改進措施

國土永續發展相關計畫

1.委託調查研究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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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部於110年2月17日完成核定補助計畫，合計13案。

 直轄市、縣（市）政府應於本年前完發包作業（即計畫發包決標並簽
訂契約），截至110.11.08，僅有新竹縣政府尚未啟動招標作業，其
餘12案均已完成簽約或辦理招標作業中。

 經費請領部分，已決標10案中，已有7案申請撥付第1期款，其餘3案
刻準備文件來文請款。

 後續本部營建署將持續按月召開研商會議，督促直轄市、縣（市）政
府積極辦理鄉村地區整體規劃，並依前開作業須知規定期程辦理請款
作業。

肆、相關改進措施

國土永續發展相關計畫

2.補助政府機關(構)

補助直轄市、縣（市）政府辦理鄉村地區整體規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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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部營建署刻積極研擬相關補助作業須知，並召開協調會議請各直轄市、
（市）政府及相關單位研提意見，以納入後續研訂補助作業須知參考，
期於110年底前儘速討論確定補助工作事項，俾辦理核定直轄市、縣
（市）政府補助款等事宜。

肆、相關改進措施

國土永續發展相關計畫

補助政府機關(構)

 本部營建署將持續召開功能分區研商會議督促直轄市、縣（市）政府儘
速請領補助款項，並將確實掌握各直轄市、縣（市）政府實際辦理情形，
以有效督導各直轄市、縣（市）政府積極辦理國土功能分區劃設作業，
俾於114年4月底如實如期公告各該國土功能分區圖。

補助直轄市、縣（市）政府辦理國土計畫違規查處

補助直轄市、縣（市）政府辦理國土功能分區圖劃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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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部後續仍將依行政院106年3月10日訂定發布國土永續發展基金
收支保管及運用辦法相關規定及本基金管理會第6次會議決議，每
6個月開一次會，並視需要加開會議，以透過管理會監督，俾提升
本基金執行效率。

肆、相關改進措施

一般行政管理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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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相關改進措施
業 務 計 畫 及
用 途 別 科 目

本年度(110)
預算數

截至10月底
執行數

截至10月底
執行率

備註

一、國土永續發展相關計畫 203,547 131,199 64.46
服務費用 144,551 83,035 57.44
旅運費 3,362 274 8.15
國內旅費 3,132 273 8.72協助督導直轄市、縣(市)國土功能分區

劃設工作旅費、國土功能分區輔導團
隊旅費，以及辦理國土計畫審議會、
專案小組會議及座談會邀請專家學者
出席審查等所需之交通費

貨物運費 230 1 0.43
印刷裝訂與公告費 720 95 13.19
印刷及裝訂費 720 95 13.19審查各直轄市、縣(市)政府國土計畫印

製審議報告、會議議程資料及簡報等
書件所需之經費。

一般服務費 8,799 2,888 32.82
外包費 8,799 2,888 32.82截至10月底聘用9位勞務承攬薪資

專業服務費 131,670 79,778 60.59
講課鐘點、稿費、出
席審查及查詢費

3,860 274 7.10審查各直轄市、縣(市)國土計畫相關工
作、各委託調查研究案及國土功能分
區輔導團隊就重要議題邀請專家學者
之講課鐘點、出席審查費等。

委託調查研究費 127,810 79,025 61.83國土計畫相關委辦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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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相關改進措施
業 務 計 畫 及
用 途 別 科 目

本年度(110)
預算數

截至10月底
執行數

截至10月底
執行率

備註

電腦軟體服務費 - 479 -「非都市土地開發審議作業輔助系
統」、「海岸地區管理資訊網」系統
維運費。

材料及用品費 496 184 37.10
用品消耗 496 184 37.10
其他用品消耗 496 184 37.10截至10月底購置3台個人電腦螢幕及記

憶體、100本國土規劃特輯
購建固定資產、無形資產
及非理財目的之長期投資

10,500 224 2.13

購建固定資產 500 224 44.80

購置機械及設備 500 224 44.80截至10月底購置1台彩色雷射影印機及
3台個人電腦主機

購置無形資產 10,000 - 0.00
購置電腦軟體 10,000 - 0.00辦理國土功能分區證明核發系統開發

所需費用。
會費、捐助、補助、分攤
照護、救濟與交流活動費

48,000 47,756 99.49

捐助、補助與獎助 48,000 47,756 99.49

補(協)助政府機關(構 48,000 47,456 99.49國土計畫相關補助費。
捐助私校 - 300 -補（捐）助大專院校辦理鄉村地區整

體規劃教學實習課程經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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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相關改進措施
業 務 計 畫 及
用 途 別 科 目

本年度(110)
預算數

截至7月底
執行數

截至7月底
執行率 備註

二、一般行政管理計畫 100 31 31.00截至10月底共召開2次管理會
用人費用 60 28 46.67
正式員額薪資 60 28 46.67
管理會委員報酬 60 28 46.67管理會委員兼職費

服務費用 20 3 15.00
旅運費 20 3 15.00
國內旅費 20 3 15.00管理會委員出席會議之交通費

材料及用品費 20 - 0.00
用品消耗 20 - 0.00
其他用品消耗 20 - 0.00管理會會議誤餐便當

總計 203,647 131,230 64.44



肆、相關改進措施
項次 項目 預算

金額
110年11月至12月
預估支應費用 備註

以
前
年
度
委
辦
案

1
108年度「國土計畫城鄉發展地區第2類之2劃設
文件圖資整合應用服務案」

3,500 –已撥付最後一期款。

2
108年度「國土計畫法使用許可制度及銜接相關
法規之重要議題探討」

3,000 –已撥付最後一期款。

3
「全國國土計畫─流域特定區域計畫推動機制及
示範計畫之研擬實作」案

3,000 582 預計撥付最後一期款。

4
108年度直轄市、縣（市）國土計畫之鄉村地區
整體規劃示範規劃案

3,200 –已撥付最後一期款。

5
109年度「國土計畫土地使用管制規定案例模擬
及分析」專業服務委託案

3,000 –已撥付最後一期款。

6
109年度「國土功能分區暨使用地資料標準制定
與流通規劃」專業服務委託案

2,500 –
111.08.11 撥付第 1 期款
1450千元。

7
直轄市、縣（市）國土計畫之鄉村地區整體規劃
作業手冊專業服務委託案

3,500 283 預計撥付最後一期款。

8 使用許可審議作業及書件查詢系統之先期規劃案 2,000 694 預計撥付最後一期款。

9
109年度「從國土綜合開發計畫至國土計畫法推
動過程彙編」委託專業服務案

3,500 690 預計撥付最後一期款。

10
國土計畫法第23條應經申請同意相關辦理方式
之探討

3,500 590 預計撥付最後一期款。

小計(a) 7,322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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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相關改進措施
項次 項目 預算

金額
11月至12月
預估支應費用 備註

110

年
度
委
辦
案

1
109年度「國土計畫土地使用管制規則既有權
利（益）保障原則研析」委託專業服務案

2,500 992 預計撥付第三期款。

2
109年度「實施國土計畫管制所受損失之變更
補償費查估作業」委託專業服務案

2,000 585 預計撥付第三期款。

3
指認生活地景空間及研擬國土空間發展策略
建議

2,000 594 預計撥付第三期款。

4
110年度「國土功能分區分類及使用地劃設輔
導服務團」委託專業服務案

3,500 – 111.07.27撥付第1期款680千元

5
110年度「國土計畫教育訓練相關作業」委託
專業服務案

3,200 956 預計撥付第二期款。

6 110年度「環境敏感地區單一窗口查詢工作案 4,500 –

111.07.17撥付第1期款1306.5
千元
111.09.15撥付第2期款1306.5
千元

7
110年度「非都市土地開發審議作業輔助系
統」、「海岸地區管理資訊網」系統維運案

500 –

111.02.19撥付第1期款142.8千
元
111.09.01撥付第2期款190.4千
元

8
國土計畫土地使用管制規則之使用地研析專
業服務委託案

3,000 891 預計撥付第二期款。

9
110年度「國土規劃系統暨土地使用分區資料
庫維運計畫」委託資訊服務案

10,000 4,745 預計撥付第二期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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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相關改進措施
項次 項目 預算

金額
11月至12月
預估支應費用 備註

110

年
度
委
辦
案

10 「109年度及110年度國土利用現況調查案」 61,900 –已撥付最後一期款。。

11
110年度國土利用監測整合作業委託專業服務
案

32,000 10,065 已撥付最後一期款。

12
110年度「屏東縣車城及內埔(龍泉地區)都市
計畫書圖重製計畫」委託專業服務案

5,000 520 預計撥付第一期款。

13
直轄市、縣（市）國土計畫之鄉村地區整體
規劃輔導團

0 –自行辦理。

14
110年度「使用許可住宅社區管理維護機制」
委託專業服務案

1,500 –招標作業中。

15
「宜蘭縣壯圍鄉鄉村地區整體規劃示範案例
實作」委託專業服務「宜蘭縣壯圍鄉鄉村地
區整體規劃示範案例實作」委託專業服務案

3,000 450 預計撥付第一期款。

16 都會區域計畫推動平台及先期研究計畫 4,500 892 預計撥付第一期款。
17 國土計畫使用許可操作示範案例 5,000 1,000 預計撥付第一期款。

18
110年度「推動原住民族土地空間規劃作業」
委託專業服務案

4,000 800 預計撥付第一期款。

19
110年度「因應氣候變遷之國土空間規劃策略
建議」委託專業服務案

3,000 249 預計撥付第一期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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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相關改進措施

項次 項目 預算
金額

110年11月至12月
預估支應費用 備註

110

年
度
委
辦
案

20
110年度直轄市、縣（市）國土計畫「原住民地
區之鄉村地區整體規劃」示範規劃案

4,500 –
111.11.04 撥付第 1 期款
795.6千元

21 應經申請同意示範案 2,000 –預計撥付第一期款。
22 國土白皮書修訂 2,500 –研議委辦工作項目中。

23
110年度「國土利用現況立體調查先期研究」委
託專業服務案

2,500 –研議委辦工作項目中。

24
直轄市、縣（市）國土計畫及國土功能分區範圍
界定相關研究

3,000 –研議委辦工作項目中。

25 國土規劃圖資應用分析 4,000 –研議委辦工作項目中。
26 鄉村地區整體規劃議題研議分析 3,000 –研議委辦工作項目中。
27 國土計畫土地使用管制規則重要議題分析 3,500 –研議委辦工作項目中。

小計(b) 22,739 
總計(a)+(b)=(A) 25,578

110年度委託調查研究費預算數(B) 127,810 

截至10月底累積執行數(C) 79,025 
截至10月底
累積執行率

(C)/(B)
61.83%

110年預計執行數(A)+(C) 104,603
110年預計執行
率〔(A)+(C)〕

/(B)
81.84%



關於111年度國土永續發展基金辦理「原住民族部
落環境基本調查、部落溝通及國土功能分區劃設作

業計畫」，提請討論。

報告單位：內政部營建署
會議時間：110.11.16

壹、背景說明

貳、擬辦

討論案 1

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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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計畫前經109.12.30管理會第8次會議同意總經費
9,850萬元，已納入111年度預算案壹、背景說明

補助直轄市、縣（市）政府辦理原住民族部落環境基本調查、部
落溝通及國土功能分區劃設作業
編列新臺幣8,650萬元

1.辦理部落環境基本調查、部落溝通及國土功能分區劃設作業。
2.位於實施都市計畫地區部落，經直轄市、縣(市)政府認有另訂土地使用管制
之需求者，應提出具體建議。

3.與大專院校合作，辦理駐地人員教育訓練，並提供技術諮詢服務。
4.設置駐地人員（須具備高中以上學歷，以具備族語溝通能力及已完成本部營
建署教育訓練並通過檢定者為優先考量）。

5.其他與部落環境基本調查、部落溝通及國土功能分區劃設作業有關事項。

2,163萬元 6,487萬元
111年 112年 113年 114年

8,650萬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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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背景說明

原住民族土地使用管制規則研議
編列新臺幣1,200萬元

300萬元 900萬元
111年 112年 113年 114年

1,200萬元

1.辦理「原住民族土地使用管制」草案溝通說明。
2.原住民族土地空間規劃廣宣。
3.舉辦學者專家座談會。
4.研擬原住民族土地使用管制相關配套措施及審議規範。
5.辦理國土功能分區劃設相關部落培力工作坊及相關行政作業等項目。

 本計畫前經109.12.30管理會第8次會議同意總經費
9,850萬元，已納入111年度預算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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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部於110年5月12日函頒「內政部補助直轄市、縣（市）政府辦理原住民
族部落環境基本調查、部落溝通及國土功能分區劃設作業須知」，受理直
轄市、縣（市）政府申請補助，共有11直轄市、縣（市）政府提出申請。

 本部依前開作業須知規定於110年10月4日召開審查會議，由本部會同原住
民族委員會進行審查，經地方政府表示前開經費額度不足，因原住民族部
落大多位屬偏遠或離島地區，不但交通費用較高，且需要編列住宿費、膳
雜費等相關費用，且原本預估費用並未將訪談部落所需經費納入估算。

 爰前開會議請直轄市、縣（市）政府重新核實評估，並再提出具體經費需
求項目，嗣經本部營建署整體評估考量各地方政府提案之經費分配合理性、
原住民族部落特殊情形及鼓勵優良廠商投入意願，擬提高辦理經費為1億
2,659萬元。

壹、背景說明

2,163萬元 1億496萬元
111年 112年 113年 114年

8,650萬元→1億2,659萬元
增加4,009萬元

補助直轄市、縣（市）政府辦理原住民族部落環境
基本調查、部落溝通及國土功能分區劃設作業

經費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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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為協助地方政府充分與原住民族部落溝通，俾使後續執行原住民族土地
國土功能分區劃設作業更為周延完善，酌增補助經費確有其必要，且相
關經費額度業經直轄市、縣（市）政府覈實提出需求，爰擬請同意下列
事項：

1.調整本計畫經費為1億3,859萬元，含補助直轄市、縣（市）政府1億
2,659萬元（按：增加4,009萬）及研議原住民族土地使用管制規則
1,200萬元（按：該項經費維持原額度）。

2.考量111年預算業經行政院函送立法院審議中，爰建議維持111年額度
（即2,163萬元），本次建議增加之辦理經費建議納入後續年度（112-
114）基金概算編列（按：分別為3,800、3,798及3,798萬元），俾辦
理後續相關作業。

 至於112年度國土永續發展基金預算編列方式，除本案「原住民族部落環
境基本調查、部落溝通及國土功能分區劃設作業計畫」因時程急迫，先
行提本次會議討論外，112年計畫內容將另案提報本管理會下（第12）次
會議討論。

貳、擬辦



關於112年度國土永續發展基金申請經費案件，提
請討論。

報告單位：內政部營建署
會議時間：110.11.16

壹、背景說明

貳、承辦單位檢視成果

討論案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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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依據國土計畫法第44條規定，中央主管機關應設置「國土永續發展基
金」，其基金來源包含：政府循預算程序之撥款、使用許可案件所收取
之國土保育費、自來水事業機構附徵之一定比率費用、電力事業機構附
徵之一定比率費用、違反本法罰鍰之一定比率提撥、民間捐贈、本基金
孳息收入及其他收入等8項。又前開政府之撥款，中央主管機關應視國土
計畫檢討變更情形逐年編列預算移撥，於本法施行後10年，移撥總額不
得低於新臺幣500億元。至於國土保育費及罰鍰金額提撥係自國土計畫
法施行後6年內，始有各該款項收入，「自來水事業機構附徵之一定比率
費用」及「電力事業機構附徵之一定比率費用」自本法施行後第11年起
適用。先予敘明。

 再依據國土計畫法前開規定，本基金用途包含：「依本法規定辦理之補
償所需支出」、「國土之規劃研究、調查及土地利用之監測」、「補助
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辦理違規查處及支應民眾檢舉獎勵」及「其他
國土保育事項」。

壹、背景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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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部前訂定「內政部國土永續發展基金會申請經費作業要點」（附件3-
1），案經本基金管理會第4次會議同意，並於108年9月3日內授營綜字
第1080815333號函請相關單位，如有申請作業經費需求，研擬各案計
畫內容函送本部營建署辦理經費核給審查作業。

 截至110年10月底前，受理申請案件計有2案(附件3-2及附件3-3)，承辦
單位按前開申請經費作業要點規定辦理初審作業，查核結果如下：

壹、背景說明

案號 計畫名稱 計畫期程
計畫經費(千元)

申請單位
審查結果

申請經費
自籌
經費

書件是否
齊全

適法性/關
聯性

有無收
入

應配合
事項

112-
01

「地籍圖重測延
續計畫(112-

119年)」計畫
112-119年 160,000 有

內政部（地
政司）

✓ ✓ ✗ ✓

112-
02

強化營建剩餘土
石方全流程管理

計畫

112年-115
年

72,000 無
內政部營建

署
(工務組)

✓ △ ✗ ✗

註：✓為符合；△為須經國土永續發展基金管理會審議確認；✗為未符合，待補充相關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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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按本計畫緣起提及本案係奉行政院107年6月11日函示略以：「鑑於全臺仍有
多筆土地待重測，且因經濟發展，土地開發及分割作業頻繁，為利地籍圖重測
作業加速進行，後續請妥為規劃相關對策及配套措施，並持續研議以國土永續
發展基金等多元財源辦理地籍圖重測作業可行性，協助地方正積極推動。」

 然依據本部108年9月3日函頒國土永續發展基金申請經費作業要點規定，申請
案件應符合國土計畫法規定，且應與國土計畫具有關聯性，依據本案申請書之
適法性內容提及「本個案計畫辦理期間併辦理都市計畫樁清理、補建及聯測，
辦竣後將提高精度數值地籍圖資，可作為國土規劃研究、調查之重要依據，亦
為相關補償機制重要準據」，考量該相關說明僅提及都市計畫及補償（按：該
補償用途誤繕為國土復育所需之補償），又關聯性提及係「有助於公有土地活
化」，該相關說明與國土計畫並未明確相關，爰請申請單位再予補充地籍圖重
測成果過去應用於區域計畫、都市計畫等各級中央、地方空間規劃應用用途、
辦理成果與具體效益及如何運用於後續各級國土計畫之規劃、審議或管理。

 考量國土永續發展基金應具備自有財源，以利基金永續使用，爰請補充說明後
續是否有相關收入納入本基金，如有，並請說明其納入額度。

「地籍圖重測延續計畫(112-119年)」計畫（案號：112-01）

貳、承辦單位檢視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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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案計畫內容係配合「營建剩餘土石方處理方案」所定相關措施，辦理
資訊服務中心運作、成立專業輔導團、輔導設廠、訪視及相關技術作業，
前開工作項目之適法性為何，又與各級國土計畫、國土功能分區圖劃設，
或與國土計畫法相關子法（例如國土計畫土地使用管制規則）研訂等關
聯性為何（例如最終去化地點評估以及營建副產物資料地圖辦理成果及
有關圖資是否建置數值化圖資並定期更新及提供國土計畫主管機關使
用），又未來該計畫成果如何應用於後續各級國土計畫之規劃、審議或
管理，請再予補充說明。

 考量國土永續發展基金應具備自有財源，以利基金永續使用，爰請補充
說明該項計畫後續是否有相關收入納入本基金，如有，並請說明其納入
額度。

強化營建剩餘土石方全流程管理計畫（案號：112-02）

貳、承辦單位檢視成果

請本部地政司及本部營建署工務組說明該申請案件內容，並
就查核結果研擬回應說明（以上各案簡報時間為10分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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報告結束，敬請指教！



關於112年度國土永續發展基金申請經費案件之初
審意見

報告單位：內政部營建署
會議時間：110.11.16

壹、地籍圖重測延續計畫(112-119年)（案號：112-01）

貳、強化營建剩餘土石方全流程管理計畫（案號：112-02）

初審意見

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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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考量地籍圖重測成果確實能運用於國土功能分區劃設作業參考，
建議原則同意本案，惟其成果如何整合應用於各級國土計畫之實
際規劃、管理，應有更具體明確之規劃，以符合本法成立基金之
目的，並發揮具體效益；另該計畫所引用國土計畫法或全國國土
計畫規定相關內容並未恰當，請洽本部營建署承辦單位協助申請
單位釐清修正。

 為使本基金永續發展及使用，請本案申請單位提出地籍圖相關收
入納入本基金之具體作法或規劃構想。

 以上意見，建請由本案申請單位併同討論意見評估研析具體補充
後，再行提報基金管理會。

壹、地籍圖重測延續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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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計畫除「進行全國潛力最終去化地點評估」以及「規劃建置全
國性營建副產物資料地圖」等工作項目與空間規劃較為相關，建
議原則同意本案，惟其與各級國土計畫關聯性與可供應用之用途
尚不明確，建議本案申請單位再加強研析補充，並提出具體內容
後，再提報基金管理會，其餘工作項目均屬業務管理層面，且與
國土規劃關聯性較為薄弱，建議不予同意。

 建議本案應結合都會區域計畫、部門空間發展策略等相關空間規
劃需求，提供國土空間發展部門整合與解決方案等思考方向，以
擴大計畫整合效能與效益，上開最終去化地點評估以及營建副產
物資料地圖辦理成果及有關圖資，應於完成後提供直轄市、縣
（市）政府及本部營建署，以納入各級國土計畫（部門空間發展
計畫）通盤檢討，以及土地使用管制規則（營建剩餘土石方設施
容許情形）研訂之參考，請納入計畫書內敘明。

 為使本基金永續發展及使用，請本案申請單位提出相關收入納入
本基金之具體作法或規劃構想。

貳、強化營建剩餘土石方全流程管理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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報告結束，敬請指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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